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县总部经济的发展，在培育发展本土企业总部的基础上，重点引导一批在外丰顺乡贤企业到丰顺设立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积极引进一批省、市外企业集团，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内外民营企业，到我县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总部是指投资者在本县投资，并依法在本县进行工商登记的，对其在中国境内或以外区域所投资的企业行使经营和管理职能的唯一总机构。
本办法所称的地区总部是指投资者在本县投资，并依法在本县进行工商登记的，对其在中国一定区域内所投资的全部或部分企业行使经营或管理职能的总机构。
第三条  成立由县领导挂帅，县相关部门、相关单位组成的丰顺县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部经济布局规划、政策制定、资格认定、证书颁发及重大问题的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总部经济发展的日常协调工作，研究解决总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章  总部企业的认定 
第四条  在本县设立并依法属地纳税的管理性公司、投资性公司（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性公司）、研发中心、具有总部性质的生产性企业，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申请设立或认定为总部或地区总部：
（一）在丰顺县登记工商注册，办理税务登记；
（二）企业总部（包括分支机构、决策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培训中心等，下同）设在本县，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工商、税务部门确认实行统一核算；
（三）在本县依税法缴纳有关税收；
（四）在本县以外有1个以上经营或生产基地；
（五）企业工商注册后每年度内实际缴纳各项税金在500万元以上。
第五条  在本县已设立的具有总部和地区总部性质的投资企业申请认定为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应当向县促进总部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交完备的认定所需材料。 
第三章  总部企业的扶持政策 
第六条  符合总部和地区总部的企业，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在县供销社办公楼腾出部分办公室，免费提供给总部和地区总部作为办公（临时）场所。
（二）根据总部企业的用地需求情况，国土部门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优先将其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按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出让，保障总部企业发展用地需要。
（三）积极实行有效扶持政策，从企业在我县纳税之日起，每年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专项性扶持，由县财政局于第二年3月份前，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纳税情况，核实后会同县促进总部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县政府审批拨付。
（四）由县政府主持，定期召开银企联席会议，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对引进的总部企业，优先提供贷款担保；支持总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协调解决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过程中的问题。
第七条  建立领导挂点联系制度，由县委、县政府领导分工挂点、定期走访，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的有关问题。
第八条  总部企业所需的水、电、气、通信等公共设施，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县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第九条  总部企业可享受全程代办工商、税务等相关手续，在各管理部门优先办理相关手续，享受行业重点企业待遇等服务，优先提供人事、社保、出入境便利等各项服务。
第十条  县工商、财税和统计部门要增加总部企业识别标志，建立总部企业信息库。县各部门要将总部企业作为重要服务对象，定期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和意见征求会。
第十一条  大力发展各类新型服务业，充分发挥各类科研机构和特殊人才的作用，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完备的产业支撑、良好的科研支撑和充足的人才支撑。
第十二条  加大对总部集聚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完善公共配套服务，为总部企业创造优良的商务环境。
第十三条  配合做好通关协调工作，为总部企业在货物进出关、主要高级管理者出入境等方面提供便利。
第十四条  总部企业负责人及高管人员未成年子女在丰顺就学，由教育行政部门按企业人员意愿给予照顾安排。 
第四章  引进和服务总部企业的奖励措施 
第十五条  对成功引荐总部企业落户我县的单位，从企业在我县纳税之日起，每年按企业年度纳税总额县级财政留成部分的5%安排该单位工作经费。
第十六条  企业服务办公室负责做好落户我县总部企业的跟踪服务、协税护税等工作，从企业在我县纳税之日起，每年按企业年度纳税总额县级财政留成部分的3%安排企业服务办公室工作经费。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县促进总部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